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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醫學院醫學系臨床實習委員會議紀錄 

時  間：111 年 10 月 24 日(三)11:00~12:00 

地  點：視訊會議 https://meet.google.com/gpz-muwy-ufq 

主持人：醫學系凌憬峯主任            記錄：褚衍俐 

出席人員： 

單位 內科學科 小兒學科 眼科學科 神經學科 耳鼻喉學科 
骨科學科 
急診學科 

麻醉學科 高齡醫學科 

簽到 黃怡翔 張瑞文 
林佩玉 
請假 

王培寧  
鄭彥甫 
(代) 

張世慶 
余秉軒 
(代) 

陳亮恭 
請假  

單位 外科學科 婦產學科 家庭醫學科 皮膚學科 精神學科 泌尿學科 復健學科 病理學科 

簽到 張世慶 陳怡仁  陳育群 丁彙矩(代) 
白雅美 
請假  

林子平  高崇蘭 李芬瑤 

 

單位 北榮教學部 中榮教學部 高榮教學部 亞東醫院 陽交大附醫 
五年級 
學生代表 

姓名 
楊盈盈主任 
侯俞如小姐 

陳弘倫組長 
陳偉權醫師 
陳怡如小姐 

陳芸副院長 
簡維宏醫師 
林姵君主任 

王緯書主任 蘇恩琳同學 

壹、報告事項： 

報告一、80 項核心能力護照編修。 
說明： 

1. 等同學習：每個教學醫院特色不同，病人來源及數量也不同，若要達到一模一樣的

學習經驗實屬困難，經再次討論應是根據陽明交通大學醫學系所訂立的臨床學習目

標及內容，醫學系應該要求所有的教學醫院都能夠提供學生針對核心學習的項目進

行學習。 

2. 爰此，將修編 80 項核心能力護照，將其各項清楚劃分於五年級與六年級中，未來能

更精確查核同學是否有學習到規定的項目，亦以利追蹤與輔導。 

3. 待完成護照修編與製作後，再請各院協助配合使用。 

4. 追蹤方式草擬：

 

報告二、111 級學生進階實習機構成績分佈。 
說明： 

1. 本次成績之各院分佈如下表(%)。 

  北榮(N=925) 中榮(N=295) 高榮(N=174) 亞東(N=230) 

A++ 6.92% 5.42% 13.22% 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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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36.32% 52.54% 55.75% 32.61% 

A 46.49% 34.58% 27.59% 44.78% 

A- 10.27% 7.46% 3.45% 16.52% 

2. 期各院將成績分佈趨近，避免成績落差。 

報告三、編修臨床實習委員會設置要點。 
說明： 

1. 依 TMAC 準則 4.1.1 學校必須在通識教育、醫學人文、基礎醫學和臨床醫學具備足

夠數量的教師，以符合醫學系的需要與任務。因 2020 年 TMAC 提出訪視意見：部

分臨床學科專任教師人數不足，擬將延攬專任臨床教師之任務加入於本會要點中。 

2. 本會將延攬專任臨床教名單初審通過後，仍需依規定進入三級教評會中審查通過後

始得聘任。 

3. 編修臨床實習委員會設置要點如附件。 

貳、討論事項： 

案由一、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新聘師資及本系師資中長程發展關聯性案，擬請討論。 

說明：  

1. 臺灣醫學院評鑑委員會(TMAC)評鑑準則規定：醫學系必須具備足夠數量的教師，以

符合學系的需求與任務。 

2. 2020 年評鑑意見表示:部分臨床學科專任教師人數，如外科學科僅有 4 位、婦產學

科 1 位、兒科學科 3 位、急診醫學科 1 位，其餘大多為兼任教師，且有許多學科

沒有教授級，甚至副教授級教師。且實地晤談臺北榮總之年輕主治醫師，雖都具教

學熱誠，但大多表明無意成為本校的專任教師。 

3. 又依系上中長程發展計劃:醫學系課程委員會、教育發展委員會、臨床實習委員會之

重整及落實，並成立國考檢討小組、醫學教育研究小組、第三學期課程設計小組、

醫師工程師辦學，且因應醫學教育之世界潮流及變革，重整臨床前課程，建置未來

AI 年代臨床擬真實境之教學環境。 

4. 為符合臺灣醫學院評鑑委員會(TMAC)將於 2023 年下半年來訪評鑑，及本系上中長

程發展計劃，擬新聘下列師資： 

學科 姓名 職級 學科 姓名 職級 

內科學科 李懿宬 副教授 急診醫學科 李怡姿 教授 

內科學科 劉峻宇 副教授 骨科學科 蘇宇平 副教授 

內科學科 黃金洲 教授 皮膚學科 吳貞宜 教授 

婦產學科 洪煥程 助理教授 精神學科 陳牧宏 助理教授 

外科學科 楊懷哲 副教授    

5. 詳見師資介紹、中長程發展計劃、徵才內容(如簡報)。 

決議： 照案通過，未來需新聘任之教師亦請各院及各學科提出優秀人才，以利增加本系

教師人才庫。 

參、臨時動議：無 

肆、散會 


